
附表三： 

 

本處評比

名次 

評列 

績效名次 

獎勵 

額度 

總處主、

協辦單位

督辦人員

績優執行 

分處第一名

督辦人員 

績優執行 

分處第二名

督辦人員 

績優執行 

分處第三名 

督辦人員 

績優個人

第一名 
或特優 

記功 
一次 

2 2 1 ○ 5 

嘉獎 
二次 

1 1 1 1 5 

嘉獎 
一次 

1 ○ 1 2 5 

第二名 
或優等 

記功 
一次 

1 1 ○ ○ 4 

嘉獎 
二次 

1 1 1 1 4 

嘉獎 
一次 

1 1 2 1 4 

第三名 
或甲等 

記功 
一次 

○ ○ ○ ○ 3 

嘉獎 
二次 

1 1 ○ ○ 3 

嘉獎 
一次 

1 1 2 1 3 

備註 

 

督辦人員，指該業務主（協）辦人員與股長或審核員。 

 


